
一、GDP核算的三种方法及其区别
（一）生产法
生产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新增价值的角度衡量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一种核算方法。计算公式为：
国内（地区）生产总值＝Σ各行业增加值
增加值＝总产出－中间投入。
总产出是生产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价值总和，中间投入是生产过程中消耗或使用的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的价值。例如，一家面包厂，总产出是其生产的面包的总价值，中间投入包括面粉、水电费等成本。生产法消除了生产各环节的重复计算，能够反映产业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体现产业地位。
(二)收入法
收入法：是从生产过程形成收入的角度，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份额反映最终成果的一种核算方法。计算公式为：
国内（地区）生产总值＝Σ各行业增加值
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劳动者报酬是雇员因劳动获得的报酬，包括工资和福利等；固定资产折旧是生产中固定资产在核算期内的磨损价值；生产税净额是企业因生产活动向政府支付的税金减去政府补贴后的差额；营业盈余是企业从事经营活动获得的经营利润。比如，一家工厂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设备折旧、缴纳税金及获得的补贴、经营利润等，都算在内。收入法展现增加值的价值构成，体现生产要素收入分配。
(三)支出法
支出法：是从常住单位对货物和服务最终使用的角度，也就是从最终需求角度来核算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一种方法。计算公式为：
国内（地区）生产总值＝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最终消费支出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生活或生产需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支出，如居民购买食品、服装等;资本形成总额是常住单位为获得固定资产或存货所进行的投资，如企业购置设备、扩大厂房等;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是出口减去进口的差额。支出法反映国民经济整体的最终需求规模和结构，体现消费、投资、净出口的经济影响力。
这三种方法分别从生产、分配、使用三个环节反映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相互补充、相互验证，为全面分析经济运行提供了有力工具。
二、如何看待三种方法核算的地区生产总值数值差异
[bookmark: _GoBack]在地区生产总值三种核算方法中，生产法和收入法是先核算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增加值，以增加值加总得到地区生产总值。支出法是从经济整体的角度观察最终产品的去向，从全社会的角度计算地区生产总值。通过三种不同方法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在理论上应该一致，这称为三方等值原则。从货物与服务流量的运动过程来看，三方等值原则也反映了社会最终产品的生产及初次分配结果与社会最终使用的一致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资料来源的不同，不同核算方法得出的结果会出现差异，这种差异称为统计误差，统计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允许存在。

